
韩国专利法摘要

一、韩国专利法立法沿革

（一）概述

韩国在20世纪中后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实现了世界

瞩目的“汉江奇迹”，其强势产业集中在钢铁、汽车、半导

体、船舶等行业。这些依赖技术的产业能够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可归功于韩国的创新激励体制，专利制度也是其中之

一，韩国专利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二）形成时期

韩国第一部成文的知识产权法制定于1908年（包括《专

利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并于同年开始实

施。虽然名义上由韩国政府颁布，但这些法律的实质目的在

于保护在韩美国人与日本人的权益。因此，最初的韩国知识

产权法实际上是基于《在韩国的发明、意匠、商标及著作权

保护相关的美日条约》产生的。

1910年日本占领韩国，上述法律被一并废止，日本的工

业产权法律被照搬到朝鲜半岛，直至二战结束。

1946年韩国颁布了新的《专利法》，并在很多方面援仿

美国专利法，如先发明原则、“植物专利”与“物质专利”

制度，专利保护期限为17年等。该法是韩国第一部现代专利

法，共实施了17年。

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军政府同年实施了《外观设计

法》、《新专利法》、《实用新型法》等更加专门的法律，



此时韩国专利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建成，后续的法律修订皆是

在此基础上完成。

（三）对外合作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体量与工业技术水平

与日俱增，政府为鼓励产业技术进步与提升韩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于1973年修订了专利法律制度。

1979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韩国加入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并在1980年和1984年分别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

（四）强化保护

19世纪末期，韩国实施了高新技术本土化战略和产业竞

争发展战略，以此为背景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

权的保护。

1987年韩国专利制度将专利保护的范围从方法扩大到

产品，保护期从十二年延长至15年，并且加大了对侵犯专利

权行为的惩处力度。

1988年韩国专利管理局更名为“工业产权局”，并在同

年加入《布达佩斯条约》，为植物新品种和微生物提供专利

保护。

1992年韩国颁布了《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

（五）现代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韩国政府根据世贸组织相关条约

的要求，以及韩国产业发展的需要，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

多次调整：



1993年对专利强制法令与专利强制条例进行了修订，以

求对专利申请人提供更合理、便捷的保护。

1995年对专家参与程序作出规定，并设立专利法庭。

1997年专利的保护期限被延长至二十年。

2000年之后，韩国专利法律修订了十余次，主要目的是

为与韩美及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内容相一致，主要包括：

宽限期的延长；废除双重审查制，设立申请转换程序；废除

对未实施专利的撤销制度，改为颁发给专利权人一个非独占

许可；专利权的效力延及实验或以实验为目的的使用；延长

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期限。

二、韩国专利法主要条款

（一）概述

韩国在20世纪之初引入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直至20世纪

六十年代，韩国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体系，对发明、实用新型分别立法管理。

韩国对发明专利申请使用先申请原则、早起公开、延迟

审查和授权后异议的制度。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

起20年，药品和农用化学品累专利最多可以延长5年。

（二）主要制度摘要

1.总则部分

根据《韩国专利法》的规定，发明是指利用自然法则在

技术构思上的高度创作。传统意义上，发明分为“产品发明”

和“方法发明”两种，前者是的是类似于机器、装置、设施



等等制造产品的发明，这是将技术思想具体化成某种物品，

后者则指的是具有目的性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或者工序，并且

以“时间要素”作为方法发明所必须的条件。不同程序在时

间上的差异被称为“时间要素”，这也是方法发明和产品发

明之间的区别所在。

2.发明专利权的主体

自然人完成的发明拥有申请专利的权利，若申请满足条

件通过审查，则该自然人是发明权人。自然人为履行本职工

作而完成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韩国法律规定，职务发

明是职员、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公务员作出的与其职务

相关的发明，该发明需要在性质上属于使用者、法人或者国

家及地方自治机构的业务范围，而且其发明行为属于职员的

职业范围内。在专利权的归属上，发明人获得专利权，使用

者则无条件获得非独占实施专利的权利。

3.发明专利的构成要件

《韩国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有三个构成要件，分别

是实用性、新颖性以及创造性。实用性指的是技术方案应当

具有产业上可以利用的实用性，其中重要的判断因素是作为

发明本身的技术价值，而非技术实现之后的经济价值。就新

颖性而言，韩国法规定作为产业上可以利用的发明，除了在

申请专利前，已经在国内外公知或公开实施的发明，或者是

在专利申请前看灯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行的刊物上，国公众通

过电子通信线路利用的发明之外，都可以授予专利。创造性

要见于1963年修法时引入，《韩国专利法》将其规定为由发



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容易做出的已经公开的发明，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

4.发明专利的申请

《韩国专利法》规定了发明专利的先申请原则，具体而

言，设计同样的发明有两项以上申请在不同的日期提交的，

只有先提交专利申请的人才可以获得该发明的专利。为确保

发明人的利益得到保护，《韩国专利法》还规定了先申请原

则的例外，即如果一项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不是

由发明人或者有权获得专利或实用新型的继受人提出的，那

么该专利申请或实用新型申请被视为自始未提交。

5.专利权以及专利权的限制

《韩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经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申请、审查、公告、缴纳注册费一级注册等一系列程序产生，

专利注册经专利厅厅长在注册博上记载完成。专利权的内容

包括积极的实施权以及消极的禁止权，前者为独占实施专利

的权利，后者为排除第三方未经许可实施专利的权利。

考虑到产业政策、公共利益等因素，专利权也受到一定

的限制，《韩国专利法》所规定的专利权的限制共有三个方

面，分别是部分侵犯专利权的抗辩事由、专利权的法定许可

以及强制许可。

6.专利权的保护

专利权人享有以营利为目的独占的实施发明专利的权

利。根据《韩国专利法》的规定，当他人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制造、转让、租赁、进口，或许诺转让



或租赁专门用于生产专利产品的物品的行为，以及制造、转

让、租赁、进口，或者许诺转让或租赁专用于实施专利方法

的物品的行为，都属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独占

实施权人可请求故意或过失侵犯其专利权或独占实施权的

行为人赔偿因侵权而造成的损害。

（白睿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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